
65xmzk.xinminweekly.com.cn

苗伟明：我们这个课题组是跨

学科的，有刑法学、犯罪学、社会学、

刑诉法学、立法逻辑，以及社会工

作等等。首先就是要论证为什么要

专门立一部有别于成人的独立的未

成年人刑法，起初一些刑法界的大

佬对我们这个课题非常反感，认为

接下来是不是还要老年人刑法或者

妇女刑法等等。在我看来，这可能

是因为他们对未成年人领域不太了

解的表现，未成年人有别于老人和

妇女，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

像我们学校或上海也有一些刑法大

家这样认为，我就用具体案例和大

量数据，一遍遍给他们宣传。现在，

有些专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课题组

的特邀专家，虽然还没有完全松口，

但至少认同可以做了。

未成年人为什么特殊？举个简

单的例子，有个孩子拿着一把铅笔

刀，威胁一个比他小的孩子“把钱

交出来”，后来是以抢劫罪判的。

但是拿一把“铅笔刀”，你说成年

人抢劫会这样做吗？成年人真的要

持械的话，肯定不会是铅笔刀。

这就是说未成年人非常幼稚，

其犯罪非常特殊！

我们在认证的过程当中，要解

决一个学界认知的问题，要形成共

识。这是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

要实现的一个具体的目标。

中国的少年司法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我还要搜集理论和实务部门

有过的一些探索性的案例。比如，

福建三明中院的“不定期刑”，定

了罪名，但刑期不定。观察一段时

间后，再判具体的刑期。这是对现

有《刑法》的严重挑战，因为 “一

罪不两判”，而这个判罚就是“两判”。

《新民周刊》：目前，至少在

您的课题组里已经形成了共识。

苗伟明：有几个理念，我现在

经常会说——

“敢”。即我们要做这个课题，

要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的发展，必须要敢做所谓

的“不能做”，敢破所谓

的“不能破”，这很重要。

　　“脱”。即要主动彻

底地摆脱成人犯罪、成人

立法、成人刑法的思维逻

辑，因为，相对于成人，

未成年人犯罪是特别犯罪、

未成年人立法是特别立法、

未成年人司法是特别司法。

如果考虑问题都是站在成

人刑法的角度，那么，我

们的少年司法永远不会有

出路。

中国少年司法已经走

过 30 多年，但最近我经常

说，回顾这 30 多年，我突

然发现，中国其实没有少

年司法。我们虽然做了很多的探索，

但都是程序方面的。少年司法的核

心是它的实体规则。如果没有实体

规则，少年司法就不可能存在。这

话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必须承认

一个事实，任何一种司法制度，最

核心的问题一定是实体问题，而不

是程序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所谓

的少年司法，就像一个穿着童装的

成人。这句话虽然尖锐，但现在是

必须要说的时候了。

“破”。在前面两个理念的基

础上，我们一定要在未成年人刑事

实体规则层面有根本性突破。

“合”。我们不仅仅是传统司

法理念当中的司法，必须要构建有

社会、政府、司法这三大块联合起来，

形成司法主导、政府托底、社会参

与的这样一种开放性少年司法制度，

这就是“合”，这就是整个研究的

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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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对未成年人采取

不起诉宣判。




